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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9－605） 

府法訴字第 1090190425 號 

訴  願  人：ＯＯＯ 

訴願代理人：ＯＯＯ 

訴願人因契稅事件，不服本縣地方稅務局（下稱原處分機關）109

年 4 月 20 日彰稅法字第 1090002148 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

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所有權人案外人ＯＯＯ股份有限公司及ＯＯＯＯＯＯ股份有

限公司與訴願人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訂立建物買賣契約，其中訴

願人就坐落本縣ＯＯ鄉ＯＯ路ＯＯ號等 11 筆建物（下稱系爭建

物）及坐落本縣ＯＯ鄉ＯＯ路ＯＯ號等 5 筆建物買賣契約，並依

契稅條例第 2條及第 16 條第 1項規定檢送契稅申報書、契約書及

相關證明文件於 109 年 1 月 17 日向原處分機關申報契稅（非系爭

之 5 筆建物其中 3 筆未申請註銷房屋稅籍、另 2 筆 108 年 6 月 6

日申請拆除已註銷房屋稅籍，故已撤銷契稅申報案），經原處分機

關核定系爭建物契稅應納稅額合計新臺幣(下同)270 萬 7,650

元，訴願人於 109 年 2月 6日完納契稅，並於同年 2月 13 日完成

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在案。嗣訴願人不服核定稅額，申請復查未

獲變更。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

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訴願意旨略謂： 

    (一)訴願人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向ＯＯＯ股份有限公司及Ｏ

ＯＯＯＯＯ股份有限公司買賣取得本縣ＯＯ鄉ＯＯ段Ｏ

Ｏ地號等 11 筆土地，於買賣當時即無買賣並使用前揭土

地上房屋之意圖，原地上建物由原納稅義務人ＯＯＯ股

份有限公司及ＯＯＯＯＯＯ股份有限公司於 10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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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開始拆除，並經原處分機關房屋稅科人員勘查後，

核發 109 年 1 月 8 日（17 日）彰稅房字第 1090000309

號函及 109 年 1月 16 日（20 日）彰稅房字第 1090112354

號函在案。訴願人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與ＯＯＯ股份有

限公司及ＯＯＯＯＯＯ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前揭不動產買

賣合約，須依合約於既定時程完成土地產權變更登記，

惟自有財力不足與債權銀行表達只要取得素地，並約定

僅以土地價值向債權銀行貸款，地上建物不作為擔保

品，此向債權銀行函詢不爭自明。 

    (二)嗣後訴願人向債權銀行申請貸款撥款，以地政機關登記

尚有登記建物為由，延緩撥款，如依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

申請拆除執照，尚須清理拆除工程廢棄物，再送地政機

關完成所有權變更登記程序，將使訴願人無法踐履合約

過戶時程，並因而衍生貸款利息龐大，迫於無奈為「形

式上」完成前揭程序，才依地政機關要求須取得契稅「0

稅額繳款書」辦理過戶，惟此當時該地上建物均已拆除

完成，原處分機關不視「實質上」之事實，無法開立要

求訴願人繳納契稅後，在進行前述「形式上」之程序，

實已導因為果。後該土地上建物拆除亦經媒體 109 年 1

月 17 日披露，且經本府 109 年 1 月 17 日府建管字第

1090023074 號函，ＯＯＯ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建築法第

25、86 條規定裁處新臺幣 3萬元罰鍰，此皆足以證明原

處分機關核課契稅當時，地上建物業已拆除，實不應核

課契稅。 

    (三)本案於契稅申報當時，訴願人買賣之土地上建物業已拆

除完成，業已非契稅條例第 2 條之範圍，課稅機關應依

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精神，審酌建物已拆除之事實不

應核課契稅。原處分機關所謂契稅僅為「形式審查」，實

已違反契稅條例第 2條與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精神；

再者所稱「已辦理系爭房屋不動產移轉登記……」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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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原處分機關先行核課「0 稅額契稅繳款書」後，彰

化縣地政事務所才據以辦理所有權登記，導因為果主張

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登記為證明房屋實際買賣之情事，實

不妥適。 

    (四)又契稅條例第16條第1項雖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契約訂

定 30 日內申報契稅，惟財政部 69年 6月 12 日台財稅第

34689號函釋明訂不動產滅失係發生在契稅條例第16條

所定之 30 日申報期間者，應准免再報繳契稅；原處分機

關雖提出最高行政法院 58 年判字第 371 號及 61 年判字

408 號判例為參考行政處分以資參照，罔顧財政部 69年

6月 12 日台財稅第 34689 號所作之函釋，是否意味其財

政部亦無視最高行政法院 58 年判字第 371 號及 61 年判

字 408 號判例，違法於 69 年做出台財稅第 34689 號之函

釋。 

    (五)又原處分機關稱財政部 69 年 6 月 12 日台財稅第 34689

號函釋係「指法院拍賣之不動產產權登記有困難者」，限

縮解釋財政部所解釋之函僅侷限法院拍賣案件，除已違

反憲法第 7條及第 19 條所維持的平等課稅原則外，另觀

諸國內法院不動產拍賣程序，取得不動產移轉證書，即

擁有該不動產之所有權，不可能發生所稱「不動產產權

登記有困難者」等語。 

二、答辯意旨略謂： 

    (一)依契稅條例第 16 條、18 條規定略以，納稅義務人應於

不動產買賣契約成立之日起 30 日內申報契稅，主管稽徵

機關收到納稅義務人契稅申報案件，應於 15 日內審查完

竣，查定應納稅額，發單通知納稅義務人依限繳納，及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58 年 10 月 21 日 58 年判字第 371 號

及 61 年 9月 29 日 61 年判字第 408 號判例略以，不動產

之買賣契稅，係就不動產買賣之債權契約行為而課徵，

並不以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取得之物權行為為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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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買賣行為一經成立，即應投納契稅。而不動產已辦

竣所有權登記移轉案件，可否因故主張退還已繳納之契

稅，契稅條例既未明定，原則上應不得退還，惟為顧及

納稅義務人之利益，財政部 107 年 7 月 17 日台財稅字第

10700036930 號令釋略以，已辦建物所有權登記之房屋

移轉，繳清契稅並完成房屋移轉登記者，如該次所有權

移轉因法律行為不成立或當然、視為自始無效，地政機

關依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或調解筆錄辦理回復所有權

登記予原所有權人，應准予退還原繳納契稅。是以，不

動產之買賣契稅，係就不動產買賣之債權契約行為而課

徵，契稅申報案件，如已符合契稅條例規定，稅捐稽徵

機關自應予以受理。而繳清契稅並完成房屋移轉登記

者，除非該次所有權移轉因法律行為不成立或當然、視

為自始無效，並經地政機關依法院判決等塗銷登記回復

所有權者，始准予退還已納契稅，先予陳明。 

    (二)訴願人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分別與案外人ＯＯＯ及ＯＯ

Ｏ公司訂立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並

於 109 年 1 月 17 日依契稅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檢送

契稅申報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公

契)、雙方身分證明等相關文件向本局申報契稅，經本局

依前揭契稅條例規定，依房屋評定現值按買賣契稅稅率

6％課徵契稅，共計課徵契稅 270 萬 7,650 元，並無違誤。 

    (三)訴願人主張買賣當時即無買賣並使用系爭建物意圖，系

爭建物於 109 年 1 月 5 日開始拆除，契稅申報當時，地

上建物已拆除，係為貸款撥款而報繳契稅完稅並登記權

利移轉一節，依民法第 153 條規定，當事人互相意思表

示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其契約即為成立。依

訴願人主張及其所提報載資料，系爭建物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買賣雙方訂立建物買賣合約時尚未拆除，如訴願人

所稱買賣土地當時並無買賣並使用建物意圖，則雙方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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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就系爭建物訂立買賣契約並持契約向本局申報投納契

稅，亦或投納契稅後亦可行使雙方合意解除買賣契約而

撤銷契稅申報。惟訴願人仍於ＯＯＯ公司 109 年 1 月 8

日申報拆除系爭建物後，復於 109年 1 月 17 日申報投納

契稅，顯見買賣契約係雙方合意共同行使申報義務。按

不動產之買賣契稅，係就不動產買賣之債權契約行為而

課徵，並不以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取得之物權行為為

其要件，買賣行為一經成立，即應投納契稅。訴願人申

報契稅，要件既已完備，本局依法核定契稅並無違誤，

另訴願人主張係因貸款撥款而報繳契稅與本案無涉，併

予敍明。 

    (四)系爭建物均係已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依契稅條例第 2

條、第 3 條第 1 款、第 13 條第 1 項前段、第 16 條第 1

項、第 18 條第 1 項及第 23 條規定，訴願人於 109 年 1

月 17 日申報契稅，至本局依評定價格(即立約日之房屋

現值)核定契稅，訴願人完納契稅後，彰化地政機關憑繳

納契稅收據，辦理「買賣」移轉登記。換言之，訴願人

於訂立建物買賣契約時，即已成立建物買賣行為，並已

依契稅條例規定辦理，已如前述，並無「形式」、「實質」

之分別，訴願人主張顯有違誤。 

    (五)又財政部 69 年 6月 12 日台財稅第 34689 號函釋有關向

法院標購廠房於法定申報期間前倒塌免報繳契稅規定，

其前段已敍明原則上自應依照契稅條例第 2 條規定報繳

契稅，不因該不動產在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登記前滅

失而豁免納稅之義務，雖後段載明「惟如在契稅條例規

定申報期間內建物已滅失而致無法辦理納稅及產權登記

應准免再報繳契稅。」係因法院拍賣之不動產情況與一

般買賣案件雙方無法履行契約而得解除契約再撤銷契稅

申報不同所為之解釋，故僅就拍賣案件有此函釋之適

用，基於租稅法定主義，亦無類推適用上開函釋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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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系爭建物已順利於109年 2月13日至彰化地政事務

所完成「買賣」移轉登記，並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並

無辦理產權登記困難之情形，故本局核課之契稅並無不

合等語。 

   理 由 

一、按「不動產之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因占有而取

得所有權者，均應申報繳納契稅。但在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

之土地，免徵契稅。」、「契稅稅率如下：一、買賣契稅為其

契價 6%。……」、「買賣契稅，應由買受人申報納稅。」、「第

3 條所稱契價，以當地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價格為

準。但依第 11 條取得不動產之移轉價格低於評定標準價格

者，從其移轉價格。」、「納稅義務人應於不動產買賣、承典、

交換、贈與及分割契約成立之日起，或因占有而依法申請為

所有人之日起 30 日內，填具契稅申報書表，檢附公定格式契

約書及有關文件，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契稅。但未辦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買賣、交換、贈與、分割，應由

雙方當事人共同申報。」契稅條例第 2 條、第 3 條第 1 款、

第 4條、第 13 條第 1項及第 16 條第 1項定有明文。 

二、次按「向法院標購廠房，於取得權利移轉證書後辦理所有權

移轉登記前，該廠房倒塌不復存在，應否報繳契稅案，依說

明二核辦。說明：二、查法院拍賣之不動產，依強制執行法

第 98 條規定，買受人自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

日起，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原則上自應依照契稅條例第 2

條規定報繳契稅，不因該不動產在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登

記前滅失而豁免納稅之義務，惟如其不動產之滅失係發生在

契稅條例第 16 條所訂之 30 日申報期間者，則辦理納稅及辦

理產權登記既有困難，應准免再報繳契稅。」財政部 69 年 6

月 12 日台財稅第 34689 號函釋參照。 

三、經查訴願人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與案外人ＯＯＯ及ＯＯＯ公

司訂立系爭建物買賣契約，109 年 1 月 17 日就系爭買賣契約

向原處分機關申報契稅，並於同年 2月 13 日辦竣系爭建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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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移轉登記；嗣原處分機關按契稅條例第 3 條第 1 款規定

就系爭建地之買賣契稅按契價 6%稅率，共核定契稅應納稅額

合計 270 萬 7,650 元在案，合先敘明。 

四、次查「不動產之買賣契稅，係就不動產買賣之債權契約行為

而課徵，並不以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取得之物權行為為要

件，買賣行為一經成立，即應投納契稅。……」最高行政法

院 61 年判字第 408 號判例參照。上開當事人間系爭建物買賣

之債權契約成立時，即符合契稅條例第 2 條規定而應申報契

稅。又按「已辦建物所有權登記之房屋移轉，在未辦妥產權

移轉登記前，納稅義務人申請撤回契稅申報及退還其原繳納

契稅，應予照准；繳清契稅並完成房屋移轉登記者，應不准

撤回契稅申報及退還其原繳納契稅，但如該次所有權移轉因

法律行為不成立或當然、視為自始無效，地政機關依法院確

定判決書、和解或調解筆錄辦理回復所有權登記予原所有權

人，應准予退還原繳納契稅。……」財政部賦稅署 107 年 7

月 17 日台財稅字第 10700036930 號令參照。查本件訴願人於

109 年 2月 6日業已完納契稅，並於同年 2月 13 日完成建物

所有權移轉登記在案，且另無系爭建地所有權移轉法律行為

不成立或無效之情形，訴願人自不得向原處分機關請求退還

原繳納之契稅。是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申請退還契稅之處

分，依法即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末查訴願人以系爭建物於申報契稅期間業已拆除為由，向原

處分機關申報免徵契稅云云，然依最高行政法院 86 年度判字

第 84 號判決意旨：「……原告雖主張其未拍定取得增建物之

土地，法院拍賣公告亦未列該增建物，被告原始課稅資料未

包括增建物等及該違建業於原告申請復查之前拆除，其對拍

得之房屋並無增加使用價值，不應併入課徵契稅云云。惟查

系爭增建建物於原告拍定取得主建物時已存在，……依實質

課稅原則，自應併計課徵契稅，核與原告是否取得增建物之

土地，被告是否已課徵房屋稅及移轉後是否已拆除無關，故

原告上開主張不得做為免課契稅理由。……」準此，縱系爭

建物於買賣契約成立後拆除，仍不免除訴願人申報契稅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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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訴願人上開抗辯應無理由，並不可採，故原處分尚無違

誤，應予維持。另訴願人其餘主張，因與本件訴願決定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項規

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       主任委員  洪榮章（請假） 

                           委員  温豐文（代行主席職務） 

                           委員  常照倫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陳坤榮 

                           委員  周兆昱 

                           委員  蕭淑芬 

                           委員  王韻茹 

                           委員  王育琦 

                           委員  黃耀南 

                           委員  黃美玲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8  月  7  日 

縣  長   王  惠  美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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